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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持續關連交易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中國核工業二三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七日有關持續

關連交易之公告（「該公告」）。除文義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提供以下有關該公告之補充資料：

(1) 黎城EPC合同

由於中核二三能源之相關管理人員因疏忽而未能及時向本公司之董事會及╱或管理

層匯報相關持續關連交易，本公司對因無心之失而延遲刊發有關黎城工程合同及黎

城採購及建設合同之公告表示歉意。董事認為，未能就公佈黎城工程合同及黎城採

購及建設合同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5條乃屬無心之失，且為個別事件。在中核二三

能源之管理層向本公司管理層匯報分別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二日及二零一四年八月

十三日訂立黎城工程合同及黎城採購及建設合同後，本公司隨即委聘一名獨立財務

顧問（「獨立財務顧問」），以審查及就協鑫光伏項目合同之條款及協鑫光伏項目合同

項下擬進行之協鑫建議上限發表意見，並就該等交易之公平性及合理性以及該等交

易是否已經或即將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及是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向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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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發表意見，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在考慮獨立

財務顧問之意見後）已達成一致見解，其觀點載於該公告「訂立協鑫光伏項目合同之

理由及益處」一段。

本公司一直有效地實施其內部監控，且一直遵守上市規則之相關適用規定，本公司

將確保繼續有效地實施其內部監控政策，並確保不會再次發生上述疏忽事件。

(2) 協鑫黎城、協鑫寶應及協鑫榆神之主要業務活動

協鑫黎城、協鑫寶應及協鑫榆神之主要業務活動如下：

(a) 協鑫黎城之主要業務活動為光伏電力生產。

(b) 協鑫寶應之主要業務活動為生產及銷售光伏電力及提供相關工程諮詢服務；以

及光伏電力項目開發。

(c) 協鑫榆神之主要業務活動為開發、建設、籌建及運營生態光伏發電場。

(3) 重大權益之披露

於該公告日期，除執行董事鍾志成先生（「鍾先生」）於協鑫新能源之209,813,142股股

份（佔協鑫新能源已發行股本約6.05%）及保利協鑫能源之2,000,000股股份（佔保利

協鑫能源已發行股本約0.013%）中擁有權益外，概無任何董事於協鑫光伏項目持續

關連交易中直接或間接擁有任何重大權益。因此，鍾先生已就有關協鑫光伏項目持

續關連交易及協鑫建議上限之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4) 協鑫建議上限之釐定基準

如該公告第10頁所披露，本公司就協鑫光伏項目合同項下所有持續關連交易設立協

鑫建議上限之緩衝區間。黎城工程合同、黎城採購及建設合同、寶應工程合同及榆

神工程合同均已訂定條款，倘相關項目之要求或條件出現任何變動，該等合同價值

可予以調整。故此，協鑫建議上限因設有緩衝區間而與前述合同之總合同價值不

同。

採用緩衝區間之理由乃建築設備及材料或會因建築業之性質而出現價格波動及數量

或範圍變動，而該等價格波動及數量或範圍變動亦可能影響中核二三能源就協鑫光

伏項目持續關連交易項下進行或擬進行之相關交易已提供或將須提供之技術諮詢及

項目管理之範圍。項目完成後亦可能出現所需之後續跟進工作或於實際建設進度

中，協鑫光伏項目合同之相關交易對方要求亦可能變動。因此，本公司必須考慮該

等因素，且本公司亦因該等項目所涉之時間而需考慮通脹及匯率差異。協鑫建議上

限已就協鑫光伏項目合同之總合同價值計及10%之緩衝區間。本公司不確定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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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本及租金支出之未來通脹程度，故此，本公司已於釐定協鑫光伏項目合同項

下擬進行之交易之協鑫建議上限時採用10%之緩衝區間。中核二三能源於釐定各合

同價值時已盡可能考慮該等因素，但本公司認為，倘前述不可預見之情況發生，緩

衝區間將有助於中核二三能源持續推進項目，而不會令相關合同交易對方之工程進

度出現任何延遲或中斷，惟該緩衝區間須於協鑫建議上限範圍內。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公告所載之所有資料均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中國核工業二三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艾軼倫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為：主席及執行董事艾軼倫先生；副主席及執行董事陳樹傑先生；
執行董事韓乃山先生、高永平先生、符志剛先生、簡青女士、鍾志成先生及唐傳清先

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嘉齡先生、李寶林先生、王季民先生及陳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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